 “三仪奖学金”评选办法
为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开拓创新，促进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，大连三仪动物药品有限公司在我院设立“三仪奖学金”，嘉奖在学生工作、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业绩的在校研究生。为做好此项奖学金的评审、管理和使用，特制定此评选办法。

一、评选对象   

国家计划非定向培养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

二、奖学金设置与奖励金额

（一）奖励设置：

1.三仪最佳论文奖：10—15名 

2.三仪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：10—15名（不受专业限制）
（二）奖励专业：

一级学科为生物学、生态学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食品科学与工程、作物学、农业资源与环境、畜牧学、兽医学、林学、农林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。

（三）奖励金额：

1.三仪最佳论文奖：一次性奖励3000元/人
2.三仪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：一次性奖励1000元/人
三、获奖条件

（一）学生获得奖学金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： 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在新时期的各项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热爱祖国，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，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；

2.具有较强的法制意识、责任意识和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，遵纪守法，行为规范，品行端正，能充分体现当代研究生的精神风貌； 

3.学习成绩优良，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；

4.热爱集体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积极参加学校及院所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
5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；

6.遵守法律法规及校纪校规，无任何处罚或处分记录。

（二）获得最佳论文奖除应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应届博士、硕士毕业研究生；

2.所修课程在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，平均分不低于80分。

3.在科研活动中成绩显著，取得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，获得院级以上奖励。或者在学术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，硕士研究生要求以第一作者、农科院为第一单位公开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1篇文章，或者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文章（已接受并附清样亦可）。博士研究生要求以第一作者、农科院为第一单位公开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2篇文章，或者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3篇以上文章（已接受并附清样亦可）。被SCI检索的文章应注明其发表当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值。

（三）获得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除应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研究生院团委、研究生会成员，在自己负责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显著成绩，获得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；获得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的班委成员，同时获得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；获得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支部委员，同时获得研究生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。
2.所修课程成绩在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。

四、评选时间和程序

1.最佳论文奖评选程序：由学生本人根据获奖条件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“三仪最佳论文奖”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经导师推荐、研究所初审合格后，并附成绩单、发表文章复印件或已接受证明（附清样）等相关材料，于每年5月20日前提交至研究生工作处。

2.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评选程序：由学生本人根据获奖条件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“三仪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”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经研究生院团委书记、副书记及研究生会主席团审核通过后，并附工作总结、成绩单、有关证书等相关材料，于每年9月20日前提交至研究生工作处。

3.研究生工作处接到申请后，对提交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初审名单后，由研究生院其他各相关处室对申请者进行复议，报至院长办公会审批，最终确定获奖者名单并上网公示（七天），对获奖者有异议的可直接向研究所或研究生院反映情况，经公示（七天）无异议后，确定人选分别于于7月1日、11月1日前报“大连三仪动物药品有限公司”备案。召开颁奖仪式，发放证书及奖学金。

五、其他

1.申请者提交的相关材料需真实有效，一经发现有弄虚作假、违法违纪行为，随时取消其获奖资格，收回荣誉证书，追回所发奖金。

2.本办法自2014年5月开始实施。由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